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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盐 城 市 委 组 织 部 
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 
 

盐人社函〔2024〕117 号 

 

中共盐城市委组织部  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关于开展 2024 年下半年事业单位专业技术 

三级岗位资格申报工作的通知 
 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委组织部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，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盐南

高新区组织人事部，市直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 

根据《盐城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盐人社发〔2020〕64 号）精神，拟于近期组织开展 2024 年下

半年全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资格评审认定工作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对象 

我市已实行岗位管理制度的事业单位中，现聘用在本单位正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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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级专业技术四级岗位的在编在岗工作人员，聘用在该岗位年限

计算的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的，

不得申报。申报时在职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在确认其具备三级岗位

资格的文件下发时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，不再办理聘用手续。 

二、申报程序 

1﹒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员填写《盐城市事业单位 2024 年下半

年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资格认定申报表》，申报时请参照盐人社发

〔2020〕64 号文件明确的条件，但不仅限于其所列条件，申报

人员应当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法

规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品行端正，学风优良，恪守诚信，认

真履职，成绩显著，专业技术方面无不良诚信记录； 

2﹒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根据资格申报条件，就申报人员

的德能勤绩廉等综合素质组织资格审查、评议，并对拟推荐人选

进行公示后，集体研究确定推荐人选，按行政隶属关系和人事管

理权限逐级推荐上报； 

3﹒市直事业单位主管部门、县（市、区）组织或人社部门

对申报人员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后，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分别报市

委组织部、市人社局进行资格审核。 

三、申报材料 

请按照《盐城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要求提供申报材料，内容包括： 

1﹒推荐函 1 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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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﹒《盐城市事业单位 2024 年下半年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资格

认定申报汇总表》（纸质版一份及电子版）； 

3．《盐城市事业单位 2024 年下半年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资格

认定申报表》（纸质版一式三份及电子版）； 

4﹒经申报主管部门（单位）审核并加盖印章的申报人员业

绩、成果、获奖及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、受聘正高级专业技术四

级岗位等有效证明材料复印件，原件由市直事业单位主管部门、

县（市、区）组织或人社部门初审后退回； 

5．公示材料。各单位申报前需在本单位进行公示，时间不

少于 5 个工作日； 

6﹒其他需要的材料。 

申报材料请装袋，每位申报人一袋，袋面标明申报人姓名、

单位、联系方式，申报表不装订，其他附件材料加目录装订成册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1．认真组织实施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各部门（单位）要高

度重视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资格申报工作，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

原则和自下而上、逐级推荐的程序组织申报；严把专业技术条件，

加强对申报人员综合素质的考察，坚持德才兼备，注重业绩导向，

向基层、一线人员适当倾斜；严肃工作纪律，坚决杜绝弄虚作假、

虚报业绩。评审为差额评审，将根据申报人员的业绩、贡献、专

业技术成就、业内影响等进行综合考量，统一认定。 

2﹒按时报送材料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三级岗位申报材料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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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  

盐城市事业单位 2024 年下半年专业技术 
三级岗位资格认定申报表 

  
姓    名  性  别  民  族  

出  生 
年  月 

 

工作单位  
工  作 
时  间 

 

类  别  
名  称  学  历  

名  称  
现  聘 
岗  位 

等  级  

拟聘专业

技术岗位 
等  级  学  位  

身份证号码  手机号码  

正高级专业技术 
资格取得时间 

 
正高级专业技术 
四级岗位聘用时间 

 
职  称 
系  列 

 

优  先 
申  报  

申报 
理由 符  合 

条  件 
申  报 

 

事业单位 
（县级主管部门） 

推荐意见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 章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市级主管部门 
（县级组织或 
人力资源社会 
保障部门） 
审核意见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 章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市级组织 
或人力资源 

社会保障部门 
审批意见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 章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备   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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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 

盐城市事业单位 2024 年下半年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资格认定申报汇总表 

主管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本单位 
三级岗位 

序号 姓 名 
身份证

号码 
性别 

出生

年月 
工作单位及 
行政职务 

是否 
双肩挑 

学历 
正高级专业 
技术资格 
名称 

正高级专业 
技术资格 
取得时间 

正高级专业 
技术四级岗位 
聘用时间 

手

机

号

码 
数

量 
已聘 
人数 

是

否

破

格 

破格 
条件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“本单位三级岗位栏”中“数量”及“已聘人数”，按“双肩挑”人员/专业技术人员数分别填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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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  

目  录（样式） 
  

1．个人申报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聘用资格业务工作总结 

2．学历学位证书 

3．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文件或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

4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岗位聘用备案表或其他受聘在正高级

专业技术四级岗位等有效证明材料 

5．近 5 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表 

6．主要人才类荣誉和专业领域获奖情况 

7．主要工作业绩材料，如病案、课件、厅局级科研（课题）、

论文、专利等材料 

8．相关学术荣誉材料，如参加省级学术活动、市级学术团

体（专家库）任职等材料 

9．纪检监察部门出具的廉政鉴定材料 

10．有关公示材料 

11．其他相关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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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2024 年 11 月 13 日印发 


